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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顺势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将涉

外法治能力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随着2022年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下沉改革的推进,基层人民法

院逐渐成为涉外司法实践的重要前沿阵地,对具备基础性、实务型能力的涉外法治人才需求显著增

加。然而,当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仍以国际组织、涉外律所等“高端路径”为导向,课程体系与实践教

学明显滞后于司法制度变革,导致人才培养与基层司法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本文以全球治理观

为理论引领,立足管辖权下沉背景,系统梳理我国基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从重构培养目

标、优化课程体系、创新实践模式三个维度提出改革路径,以期为法学本科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

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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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capacity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eform of the 

sinking jurisdiction of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 in 2022, the grass-roots people 's cour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frontier for foreign-related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 demand for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talents with basic and practical capabiliti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law in China is still guided by “high-end paths”such 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oreign-related law firms.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actical teaching obviously lag behind the reform of 

the judicial system, resulting in a structural dislocation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grassroots judicial needs.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jurisdiction sinki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the cultivation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talent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path from three dimensions : reconstructing training 

objectives, optimizing curriculum system and innovating practice mod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scheme for the reform of law undergraduat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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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深化的背景

下,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已由宏观战略部署转入微观落地阶段。特

别是2022年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下沉改革的实施,使

基层法院对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然而,

长期以来法学本科教育倾向于“高端路径”,资源投入过度向国

际组织、大型律所等领域倾斜,导致人才培养目标与基层司法需

求之间出现了显著的结构性错位,课程体系建设与司法实务变

革存在脱节,理论教学与基层审判实操的断层制约了法治人才

储备的有效供给。如何立足管辖权下沉的现实,深度剖析基层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进而创新培养模式,从而完善涉外法治

梯队建设,这值得成为我们深思的问题。 



现代教育论坛 
第 9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6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9 

Modern Education Forum 

1 全球治理观与基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概述 

1.1全球治理观的理论内涵 

全球治理观是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形成的系统

性理论主张,其核心在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推动

各国在平等基础上参与国际事务治理。这一理念根植于经济全

球化深化的时代背景,旨在回应环境污染、跨国犯罪、贸易摩擦

等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的全球性问题[1]。党的十九大报告首

次系统阐述这一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践行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对于涉外法治建设而言,全球治理观

不仅是参与国际事务的理念依据,更是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规

则有效衔接的重要理论支撑。 

1.2基层涉外审判的制度变革 

为适应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涉外司法改革的需要,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发布了《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若干

问题的规定》,将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全面下放到基

层法院,形成了“管辖权下沉为原则,集中管辖为例外”的新特

征。这一改革使基层法院成为涉外司法实践的重要前沿阵地。例

如,浙江全省拥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由37家增

至88家,优化了浙江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格局,进一步便

利了中外当事人诉讼[2]。 

1.3基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随着全球治理深化,我国涉外法律事务数量持续增长。据统

计,2025年全国法院新收涉外民商事案件同比增长显著,基层法

院占比明显提升。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但高校培

养的法学毕业生普遍偏重理论知识,对涉外案件的法律适用与

程序操作缺乏实际经验。在全球治理观指导下,推动法学本科教

育向基层实践导向转型,具有现实紧迫性与制度必要性。 

2 我国基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2.1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偏离基层司法需求 

当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上,

普遍呈现出“高端化”倾向,将培养重心锁定于向国际组织、跨

国律所及涉外仲裁机构输送人才。这种目标定位在相当程度上

忽视了基层人民法院对于具备基础性、实务型能力的涉外法治

人才的迫切需求。《规定》出台后,涉外离婚、跨境小额贸易纠

纷、外籍人员劳动争议等案件大量涌入基层法庭。然而,多数高

校的培养方案鲜有针对基层司法实践需求进行差异化设计。这

种“仰望星空”式的培养定位与基层司法“脚踏实地”的人才

需求之间形成了显著的结构性错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着

人才培养环节和人才使用环节的双重困境,从而导致人才培养

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成长环境不利于人才培养等问题,最终导

致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结构失衡[3]。 

2.2课程体系滞后于涉外司法制度变革 

地方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同质化的现象普遍,课

程和教材建设严重滞后,过度聚焦理论教学[4]。现行法学本科核

心课程未能与涉外司法制度的最新变革实现有效衔接。《国际私

法》、《民事诉讼法》等基础课程的教材编写与课堂讲授,仍然沿

袭传统的宏观理论体系,而对于管辖权下沉后基层法院面临的

具体操作问题少有涉及。基层法官在涉外审判实践中遭遇的真

实痛点,如涉外因素的识别标准、跨境电子送达的程序合法性审

查、外国法查明的初步路径等环节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往往被边

缘化处理。这种重理论、轻实务,重宏观、轻微观的教学模式,

导致学生在面对具体涉外案件时往往陷入熟悉规则但适用茫

然的尴尬处境。因此,为了适应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训练的

需要,应加快推出涉外法治专业的原理教材、案例教材、实务

教材、技能训练教材,形成从理论到实战全贯通的立体化教材

格局[5]。 

2.3实践教学缺乏真实涉外场景支撑 

地方高校在涉外法治实践教学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亟须加快建设国内外优质实习实践基地[6]。多数高

校开设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课程,在案件素材选取上缺

乏专门针对涉外情境的系统化设计。即便部分高校组织学生参

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其案件设定也多为国家间争端或大型跨

国商事仲裁,与基层法院日常受理的涉外离婚财产分割、跨境电

商小额货款纠纷等案件类型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背景下,学生

极度缺乏在跨文化、跨法域情境下的实战演练机会,面对外籍当

事人身份核实、域外证据公证认证审查、涉外调解中的文化差

异沟通等基层涉外审判常见程序时往往感到无从下手。   

3 全球治理观下基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3.1重构“基层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法学本科教育应在全球治理观的理念指引下重新审视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将“服务基层司法实践”纳入核心培

养导向。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构建分层分类的培养格

局。针对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应精准定位为：具备扎实的国内

法基础知识,熟练掌握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规则与诉讼程序操

作规范,拥有基础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直接服务于基层人民法

院及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应用型、实务型”人才。这种基层

导向并非降低培养标准,而是对涉外法治能力要求的细化与下

沉,强调理论素养与实务技能的深度融合。高校应通过深入调研

基层法院及法律服务市场的实际需求,建立常态化的需求反馈

机制,使培养方案能够动态适应司法实践的变化。同时应明确本

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差异化功能定位,将高端涉外法律事务

人才的培养重心适度上移至研究生阶段,从而为国家涉外法治

战略的基层落地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2构建面向基层实务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和根基,决定了

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能力水平[7]。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

必须对现有专业课程进行模块化重构与精准化升级,实现教学

内容与司法实践的同频共振。在《国际私法》课程体系中,应在

原有法律适用理论基础上增设“基层涉外审判中的法律适用”

专题模块,将理论讲授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基层高

频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例如,重点剖析该法第24条关于夫妻财产

关系的法律选择规则,通过引入基层法院近年审理的真实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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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裁判文书,展示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的效力审查方法及规

避强制性规范的司法认定标准。在《民事诉讼法》教学中,针对

管辖权下沉后的程序操作难点进行专项补充,增设“涉外案件管

辖识别的具体标准”、“跨境电子送达的司法规制要点”、“外国

法查明的基层操作路径”等实务模块。通过将基层法院最新生

效的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作为核心教学素材,帮助学生厘清基

层涉外案件从立案到结案的标准化操作规程,实现从知其然到

知其所以然的教学进阶。 

3.3创新“场景化、双语化”实践教学模式 

高校应着力打造“模拟基层涉外法庭”实训平台,实现实践

教学的场景化与双语化升级。在实训素材库建设上,重点开发以

涉外离婚房产分割、跨境电商小额货款纠纷、外籍人员劳动争

议等高频简易案件为核心的模拟场景。在实训演练形式上,应全

面推行中英双语全流程模拟训练,要求学生全程使用双语完成

起诉状、答辩状、证据目录及调解协议的规范撰写,并进行双语

模拟庭审抗辩与调解。同时,依托高校与基层法院的合作平台,

邀请具有丰富涉外审判经验的一线法官担任实务导师,对学生

的模拟演练进行现场点评与指导。校内理论导师与校外实务导

师这种“双师型”协同教学创新模式为学生提供多学科背景、校

内外联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8],切实补足传统实践

教学中涉外元素缺失的短板。法学教育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一定要处理好法学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要在打牢学

生的法学理论知识基础上,强化涉外法律实践教学,切实提升学

生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9]。 

4 结语 

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与涉外司法制度改革叠加的背景

下,如何培养基层涉外法治专业人才是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大

课题[10]。当前法学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系建设、实

践教学模式等方面均存在现实困境,难以满足基层法院对涉外

审判人才的需求。高校应立足管辖权下沉这一制度变革,以全球

治理观为理论引领,践行“基层导向、实践导向、全球视野”相

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路径,重构“基层导向”的人才培养目

标体系、构建面向基层实务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创新“场景化、

双语化”实践教学模式,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为基层法

院审判队伍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为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贡献力量。 

[课题] 

本文系2025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全球治理观背景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项目

编号：2025YBXM0339)以及2026年大连海事大学校级教学改革

项目“‘专创融合’视域下涉外法治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

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JG-C202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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